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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工程學系-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大學部 
1. 重補修原則如下，如有相關問題，請於選課開始前的上班時間洽詢財工系辦公室(靜安

123)： 
(一) 校必修： 

(1) 通識課程 110 學年度採新制，重補修原則請參閱通識課程選課說明。 
(2) 體育課程 111 學年度採新制，重補修原則請參閱體育課程選課說明。 

(二) 財工系專業課程重補修請見系網頁：「系所簡介」>>「課程資訊」： 
https://fe.pu.edu.tw/p/412-1077-1089.php?Lang=zh-tw 
以外系重補修「統計學」者，須於 “選課結束前”提出申請並審查通過，方能選課。 

(三) 選課期間請每天收 Email 留意相關訊息。 
2. 大四同學請於「選課前」自行確認、計算畢業學分及資格，做好學分自主管理，以免影

響畢業時程。畢業 2 項條件： 
(1) 英文檢定(相關業務請洽文興 4F 外語教學中心)； 
(2) 「專業證照」或「專業競賽」或「企業實習」(三擇一)(請參見系網頁「系所簡介」>>

「課程資訊」) 
3. 上修必修課須經任課教師及系主任同意。本系開設之選修課可上修，唯須自行衡量是否

具備課程基本能力。 
4. 選修課：修習本系所開課程為本系選修；修習他系開設的課程(不論課程名稱是否相同)為

外系選修。 
修習他系所得學分可列計本系畢業學分之上限： 
 109 學年度以前入學(延畢生)：10 學分。 
 110 學年度以後入學(大一至大四)：15 學分。 

5. 相同課程「不能」重複修習 (不論是否開在同一個學期)。 
6. 選課問題洽詢單位： 

課程類別 洽詢單位 

財工系必修、財工系選修 財工系辦(靜安 123) 

共同選、體育、其他選課問題(系統問題, 選課權限) 綜合業務組(文興 2F) 

通識課程、人文素養 通識教育中心(文興 3F) 

英文畢業條件、英文相關課程 外語教學中心(文興 4F) 

外系課程 各學系辦公室。EX:日文系課程、日文

輔系日文系辦 

7. 建議先修科目： 

開課學期別 選修課程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說明 

第 1 學期 財務資料分析(大二) 有 R 軟體或 Python 基礎為佳。 

第 1 學期 資料庫系統實作(大三) 先修習過“資料庫系統實作”，方能修習第 2 學期證照課

程“資料庫 PL/SQL”。 

第 2 學期 資料庫 PL/SQL(大三) 
先修習過資料庫相關課程(例如：資料庫管理、資料庫系

統實作)，有相關基礎。 
(長期企業實習機構所需能力)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3156.php?Lang=zh-tw
https://dorac.pu.edu.tw/p/412-1059-3156.php?Lang=zh-tw
https://fe.pu.edu.tw/p/412-1077-108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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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學期別 選修課程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說明 

第 2 學期 資料庫管理實務(碩一) 
須修習過資料庫相關課程(例如：資料庫管理、資料庫系

統實作、資料庫 PL/SQL)，有資料庫基礎。 
(長期企業實習機構所需能力) 

8. 選修課程簡介 

(一) 113X 學年度證照相關課程：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任課老師 說明 

財工三 A 財務資訊系統管理 于昌永 
授課內容為 LINUX 系統。課程結束後輔

導參加 RHCSA 國際證照考試。 
(另需考證照費,通過者補助部份費用。) 

財工三 A 資料庫系統實作(第 1 學期) 
資料庫 PL/SQL(第 2 學期) 

于昌永 
田慧君 

1. 先修習過資料庫相關課程(例如：資料

庫管理、資料庫系統實作)，第 2 學期再

修習「資料庫 PL/SQL」。 
2. 修畢課程可報名參加資料庫國際證照

考試。 
(另需考證照費,通過者補助部份費用。) 

財工三 A 保險學(第 1 學期) 
數學金融實務(第 2 學期) 蕭建宏 

1. 任課老師為南山人壽蕭建宏經理。 
2. 第 1 學期：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人身保險。 
3. 第 2 學期：投資型保險、產物保險。 

財工三 A 金融證照實務(一)(2-0) 
金融證照實務(二)(0-3) 石維中 

第 1 學期：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

測驗 
第 2 學期：證券商業務員 

(二)  其他課程： 

開課班級 科目名稱 任課老師 說明 

財工四 A 企業實習(2 學分) 系主任或 
職涯導師 

1. 相關實習機構、說明會、申請訊息不定

期 email 公告。有意實習者須先參加說

明會及面試。 
2. 不安排上課時間，但須於寒、暑假或學

期中至與本系簽約之校外實習。於 113
年 12 月前(實際截止日依公告為準)，累

計完成 120 小時並達到相關考評，選此

課程即可取得 2 學分。 

財工四 A 財務金融專題研討 林吉田 

本課程須分組製作專題並參加第 2 學期成

果展。須依 Email 規定時間完成專題分組

及確認指導老師、專題題目，並繳交相關

表單。 

碩士班 
一、財工系碩一及碩二學生每學期最少必須修習一門科目，最多可修十五學分。 
二、參與企業實習者，請依規定辦理選課。 


